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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容诚专字[2025]518Z0963 号 

 

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美新材”）董事

会编制的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 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豪美新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豪美新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必备的文件，

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二、 董事会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

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是豪美新材董事会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

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对豪美新材董事会编制的上述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 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

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

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

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总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 

 1幢 10 层 1001- 1 至 1001- 26   (100037)  

  TEL:010 - 6600 1391 FAX:010 - 6600 1392  

E- mail:bj@rsmchina.com.cn  

 https://www.rsm.global/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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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后附的豪美新材《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

面按照《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编制，公允反映了豪美新材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此页为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容诚专字[2025]518Z0963 号报告之签字

盖章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胡乃鹏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刘伟 

 

 

  2025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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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 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及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606 号文）核准，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豪美新材”）于 2020 年 5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821.4142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 10.94 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3,686.27 万元，根据有关规定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4,696.92 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金额为

58,989.35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到位。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容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容诚验字[2020]230Z0059 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

对本次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2.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及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82 号）核准，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公开发行

了 824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00 元，募集资金总额 82,400.00 万元，根据

有关规定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083.43 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

金额为 81,316.57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到位，上述资金到位情况

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容诚验字[2022]230Z0025 号）《验资报告》验

证。公司对本次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后） 58,989.35 

加：现金管理收益及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 6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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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金额 

减：前期项目建设投入置换金额 13,811.13 

直接投入募集项目金额 39,001.07 

募投项目结项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6,799.48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 

注：募集资金余额差异 0.03 万系四舍五入导致尾差。 

2.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后） 81,316.57 

加：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 50.70 

减：前期项目建设投入置换金额 19,096.94 

直接投入募集项目金额 49,416.74 

募投项目结项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682.03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7,171.56 

其中，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4,000.00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171.56 

（三）前次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遵循规范

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

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余额 备注 

首次公

开发行

股票募

集资金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 
20041825000000739 - 已销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行 493493181013000025128 - 已销户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38720188000278117 - 已销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行 493493181013000033302 - 已销户 

小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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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余额 备注 

可转债

募集资

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支行 8110901013701388078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支行 8110901012101379183 0.0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支行 8110901012501389005 - 已注销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支行 8110901013401578040 - 已注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行 493493181013000088887 - 已注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行 493493181013000133515 - 已注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行 493493181013000193930 0.8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自贸试验

区芜湖片区支行 
498040100102592789 3,170.69  

小计 —— 3,171.56 —— 

合计 —— 3,171.56 ——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共

计人民币 52,812.20 万元，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可转债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68,513.68 万元，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2020 年 7 月 2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并增加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保荐

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 

“铝合金新材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豪美新材变更为子公司广东豪美精密制造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美精密”），实施地点在原粤（2018）清远市不动产权第 0070253

号不动产证上所载土地的基础上增加子公司豪美精密所持粤（2019）清远市不动产权第

0022567 号不动产证上所载土地，新增募投项目实施地块与原地块为相邻地块。 

此次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并增加实施地点，有助于公司更好地整合内部资源，提

高管理效率和整体运营效率，推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稳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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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转债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1）第一次投资项目变更 

2023 年 3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可转债募投项目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保荐

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2023 年 3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

年第一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该方案。 

公司原募投项目“高端节能系统门窗幕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于 2020 年规划，由

子公司清远市科建门窗幕墙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建门窗”）实施，建成后可形成

年产 60 万平方米系统门窗产品生产能力。为进一步加深与门窗厂的合作、避免与合作

伙伴竞争、同时更好地进行资产周转，科建门窗调整业务方向，系统门窗工程业务将转

由合作门窗企业完成，科建门窗的产能将仅用于满足零售业务的需求，暂时没有新增产

能的需求；另一方面，公司汽车轻量化业务产品订单较为饱满，产能利用率和产销率均

维持在较高水平，随着后续新增定点项目陆续量产，产能瓶颈问题逐步凸显。因此，公

司将原“高端节能系统门窗幕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变更为“年产 2 万吨铝合金型材

及 200 万套部件深加工技术改造项目”，实际变更募集资金 21,967.08 万元及其孳息 6.74

万元用于“年产 2 万吨铝合金型材及 200 万套部件深加工技术改造项目”。该项目将增

加四条挤压生产线以及 180 台/套 CNC 加工机床等部件加工设备，提高公司汽车轻量化

产品生产及加工能力，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增强公司总体竞争力。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前募集资金项目 变更后募集资金项目 变更募集资金金额 
变更募集资金

金额比例 

高端节能系统门窗幕墙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年产 2 万吨铝合金型材及 200 万

套部件深加工技术改造项目 
21,973.82 27.02% 

（2）第二次投资项目变更 

2023 年 8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孙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同意公司子公司豪美精密吸收合并其

子公司清远市天堃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堃工程”）。吸收合并完成后，豪美

精密继续存续，天堃工程法人主体资格将依法予以注销，天堃工程全部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和业务由豪美精密依法继承，募投项目“年产 2 万吨铝合金型材及 200 万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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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深加工技术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将由豪美精密、天堃工程变更为豪美精密，该项目

的投资金额、用途、实施地点等其他计划不变。 

（3）第三次投资项目变更 

2024 年 9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同意增加子公司广东贝克洛幕墙门窗系统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贝克洛”）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营销运营中心与信息化建设项目”的实施主

体，并将“深圳、广州、武汉、杭州和南京”增加为上述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营销运营中心与信息化建设项目”原计划实施主体为豪美新材，为满足子公司贝

克洛营销及运营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便利公司对项目建设以

及后续运营的管理，结合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公司增加子公司贝克洛为“营销运营中心

与信息化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并将“深圳、广州、武汉、杭州和南京”增加为上述

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 

（4）第四次投资项目变更 

2025 年 8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可转债募投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

构发表了同意意见；2025 年 9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 年

第一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该方案。 

公司原募投项目“营销运营中心与信息化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包括营销运营中心

建设和信息化建设两部分，该项目总投资 8,962.57 万元。一方面，随着系统门窗在国内

渗透率的提升以及消费者对系统门窗认知的提升，为更快速覆盖国内主要区域，公司对

系统门窗销售服务体系运营策略进行了调整，主要通过与各地经销商合作，由经销商来

建设系统门窗展示店，公司则专注于产品开发、品牌宣传、供应链管理、后台服务等领

域；另一方面，近年来国内信息系统各项技术快速发展，以 AI 大模型、人工智能为代

表的信息技术更迭频繁，公司原募投项目中规划的部分内容已无法匹配目前技术水平及

发展趋势。因此，公司将原“营销运营中心与信息化建设项目”变更为“汽车轻量化零

部件华东生产基地项目”，实际变更募集资金 7,762.59 万元及其孳息 24.64 万元用于“汽

车轻量化零部件华东生产基地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2.60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及无形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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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投资约 1.70 亿元。其余所需资金由公司自有资金、自筹资金补足。该项目建成后将形

成 1.20 万吨防撞梁、0.90 万吨门槛梁、0.80 万吨电池托盘以及 0.10 万吨其他车身结构

件的加工能力，可以实现对华东市场快速响应与交付，满足市场需求，增强公司总体竞

争力。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前募集资金项目 变更后募集资金项目 变更募集资金金额 
变更募集资金金额

比例 

营销运营中心与信息化

建设项目 

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华东

生产基地项目 
7,787.23 9.58% 

（三）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

容详见本报告附件 1。 

（四）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0 年 8 月 2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保荐

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置换资金总额为 13,811.13 万元。公司已完成上述募集资金置换，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投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资金额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募集资金置换自有

资金金额 

铝合金新材建设项目 49,708.19 13,811.13 13,811.1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253.35 - - 

补充流动资金 6,027.81 - - 

合计 58,989.35 13,811.13 13,811.13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报告文号：容诚专字[2020]230Z198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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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转债募集资金 

根据《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司可

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度，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先行支付项目所需款项。募集资金到位后，

可用于支付项目剩余款项、置换公司先期投资或偿还先期银行借款。2022 年 3 月 28 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9,096.94 万元置换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已完成上述募集资金置换，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投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资金额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募集资金置换自有

资金金额 

高端工业铝型材扩产项目 27,395.18 18,890.13 18,890.13 

高端节能系统门窗幕墙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 
22,042.25 - - 

营销运营中心与信息化建设

项目 
8,962.57 206.81 206.81 

补充流动资金 24,000.00 - - 

合计 82,400.00 19,096.94 19,096.94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报告文号：容诚专字[2022]230Z0986

号）。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情况。 

（五） 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 

2020 年 6 月 1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第三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 35,000.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

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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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募集资金专户。保荐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对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同意本次

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事项。 

上述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均在董事会批准的额度与期限内。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余额为 0.00 万元。 

2.可转债募集资金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2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3.50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将随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及资

金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 

2023 年 3 月 2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确

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70 亿

元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 12 个月。公司将随时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及资金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 

2024 年 3 月 5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确

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80 亿

元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进展及资金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

同意意见。 

2025 年 3 月 3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7,000.00 万元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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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公司将根据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进展及资金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独立董事、保荐

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 

上述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均在董事会批准的额度与期限内。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 4,000.00 万元。 

3.公司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募集资金可用余额为 7,171.56 万元。其中，使用募

集资金进行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为 4,000.00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为 3,171.56

万元。未使用金额占该次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8.82%，将继续用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项目。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无法单独核算收益，

所实现的效益体现在公司的整体业绩中。 

原募投项目“高端节能系统门窗幕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原募投项目“营销运营

中心与信息化建设项目”已变更，将不再投入募集资金，无法单独核算收益。 

“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华东生产基地项目”尚未完工，无法单独核算收益。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说明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

的累计收益说明详见本报告附件 2。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止，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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